
2023年12月19日 星期二 编辑 王兴华 美编 王涛 校对 钱红热点16

今日16版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柳泉路280号 邮编：255000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3700004000144 零售每份1.00元
新闻热线及投诉电话：0533-3585000 发行征订电话：0533-3595671 广告订版电话：0533-2270969 鲁中晨报印务有限公司电话：0533－8409106

第四条 在道路上驾驶
机动车，经呼气酒精含量检
测，显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
毫克/100毫升以上的，公安机
关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和本
意见的规定决定是否立案。
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不认为是犯罪的，不予立案。

公安机关应当及时提取
犯罪嫌疑人血液样本送检。
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醉酒，主
要以血液酒精含量鉴定意见
作为依据。

犯罪嫌疑人经呼气酒精
含量检测，显示血液酒精含量
达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在

提取血液样本前脱逃或者找
人顶替的，可以以呼气酒精含
量检测结果作为认定其醉酒
的依据。

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
依法检查时或者发生道路交
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
在呼气酒精含量检测或者提
取血液样本前故意饮酒的，可
以以查获后血液酒精含量鉴
定意见作为认定其醉酒的
依据。

第五条 醉驾案件中“道
路”“机动车”的认定适用道路
交通安全法有关“道路”“机动
车”的规定。

对机关、企事业单位、厂
矿、校园、居民小区等单位管
辖范围内的路段是否认定为

“道路”，应当以其是否具有
“公共性”，是否“允许社会机
动车通行”作为判断标准。只
允许单位内部机动车、特定来
访机动车通行的，可以不认定
为“道路”。

第六条 对醉驾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根据案件具体
情况，可以依法予以拘留或者
取保候审。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一般予以取保候审：

（一）因本人受伤需要救
治的；

（二）患有严重疾病，不适
宜羁押的；

（三）系怀孕或者正在哺
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四）系生活不能自理的
人的唯一扶养人；

（五）其他需要取保候审
的情形。

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
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
可以监视居住。对违反取保
候审、监视居住规定的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情节严重的，可
以予以逮捕。

立案与侦查

快速办理

刑事追究

第十条 醉驾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尚不构成其他犯罪
的，从重处理：

（一）造成交通事故且负
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

（二）造成交通事故后逃
逸的；

（三）未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驾驶汽车的；

（四）严重超员、超载、超
速驾驶的；

（五）服用国家规定管制
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
驾驶的；

（六）驾驶机动车从事客
运活动且载有乘客的；

（七）驾驶机动车从事校
车业务且载有师生的；

（八）在高速公路上驾
驶的；

（九）驾驶重型载货汽
车的；

（十）运输危险化学品、危
险货物的；

（十一）逃避、阻碍公安机
关依法检查的；

（十二）实施威胁、打击报
复、引诱、贿买证人、鉴定人等
人员或者毁灭、伪造证据等妨
害司法行为的；

（十三）二年内曾因饮酒
后驾驶机动车被查获或者受
过行政处罚的；

（十四）五年内曾因危险
驾驶行为被判决有罪或者作
相对不起诉的；

（十五）其他需要从重处
理的情形。

第十一条 醉驾具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从宽处理：

（一）自首、坦白、立功的；
（二）自愿认罪认罚的；
（三）造成交通事故，赔偿

损失或者取得谅解的；
（四）其他需要从宽处理

的情形。
第十二条 醉驾具有下

列情形之一，且不具有本意见
第十条规定情形的，可以认定
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
依照刑法第十三条、刑事诉讼
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一）血液酒精含量不满
150毫克/100毫升的；

（二）出于急救伤病人员
等紧急情况驾驶机动车，且不
构成紧急避险的；

（三）在居民小区、停车场
等场所因挪车、停车入位等短
距离驾驶机动车的；

（四）由他人驾驶至居民小
区、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接替
驾驶停放机动车的，或者为了
交由他人驾驶，自居民小区、停
车场等场所短距离驶出的；

（五）其他情节显著轻微
的情形。

醉酒后出于急救伤病人
员等紧急情况，不得已驾驶机
动车，构成紧急避险的，依照
刑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对公安机关
移送审查起诉的醉驾案件，人
民检察院综合考虑犯罪嫌疑
人驾驶的动机和目的、醉酒程
度、机动车类型、道路情况、行
驶时间、速度、距离以及认罪
悔罪表现等因素，认为属于犯
罪情节轻微的，依照刑法第三
十七条、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
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

第十四条 对符合刑法
第七十二条规定的醉驾被告
人，依法宣告缓刑。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一般不适用
缓刑：

（一）造成交通事故致他
人轻微伤或者轻伤，且负事故
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

（二）造成交通事故且负

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未赔
偿损失的；

（三）造成交通事故后逃
逸的；

（四）未取得机动车驾驶
证驾驶汽车的；

（五）血液酒精含量超过
180毫克/100毫升的；

（六）服用国家规定管制
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
驾驶的；

（七）采取暴力手段抗拒
公安机关依法检查，或者实施
妨害司法行为的；

（八）五年内曾因饮酒后
驾驶机动车被查获或者受过
行政处罚的；

（九）曾因危险驾驶行为
被判决有罪或者作相对不起
诉的；

（十）其他情节恶劣的
情形。

第十七条 犯罪嫌疑人
醉驾被现场查获后，经允许离
开，再经公安机关通知到案或
者主动到案，不认定为自动投
案；造成交通事故后保护现
场、抢救伤者，向公安机关报
告并配合调查的，应当认定为
自动投案。

■ 相关新闻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
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协作配合，
在遵循法定程序、保障当事人
权利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建立
健全醉驾案件快速办理机制，
简化办案流程，缩短办案期
限，实现醉驾案件优质高效
办理。

第二十二条 符合下列
条件的醉驾案件，一般应当适
用快速办理机制：

（一）现场查获，未造成交

通事故的；
（二）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法律适用没有争
议的；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自愿认罪认罚的；

（四）不具有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情形的。

第二十三条 适用快速
办理机制办理的醉驾案件，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
关一般应当在立案侦查之日
起三十日内完成侦查、起诉、

审判工作。
第二十四条 在侦查或

者审查起诉阶段采取取保候
审措施的，案件移送至审查起
诉或者审判阶段时，取保候审
期限尚未届满且符合取保候
审条件的，受案机关可以不再
重新作出取保候审决定，由公
安机关继续执行原取保候审
措施。

第二十五条 对醉驾被
告人拟提出缓刑量刑建议或
者宣告缓刑的，一般可以不进

行调查评估。确有必要的，应
当及时委托社区矫正机构或
者有关社会组织进行调查评
估。受委托方应当及时向委
托机关提供调查评估结果。

第二十六条 适用简易
程序、速裁程序的醉驾案件，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
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可以采
取合并式、要素式、表格式等
方式简化文书。

“两高两部”
相关部门负责人
答记者问

为准确理解《关于办理醉
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内容，记者
采访了“两高两部”相关部门
负责人。

问：“两高两部”此次出台
《意见》的背景和主要考虑是
什么？

答：2011年5月，《刑法修
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
罪，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
（以下简称醉驾）是其中一种
危险驾驶行为。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于2013年12月印发的《关于
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以下简称“2013年意见”），
对明确醉驾认定标准、规范案
件办理程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醉驾入刑以来，酒驾醉驾百车
查处率明显下降，酒驾醉驾导
致的恶性交通死亡事故大幅
减少。

如何助力更高水平的平
安中国建设，更好地发挥刑罚
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更好地
落实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各
地在依法惩治酒驾醉驾方面
进行了有益探索，积累了丰富
的司法经验。同时，在醉驾案
件办理中也遇到一些新情况、
新问题，对“2013年意见”进
行补充完善很有必要，条件也
已经成熟。

问：制定《意见》的总体思
路是什么？《意见》主要包括哪
些内容？

答：《意见》落实落细“四
个坚持”。坚持人民至上，将
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置于首位，同时对醉驾情节轻
微的初犯给予改过自新的机
会。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
法，进一步统一执法司法标
准、规范执法办案，做到有法
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
法必究。处理具体案件实事
求是、不枉不纵、宽严相济、法
理情融合，确保办案取得良好
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
效果。坚持系统思维，兼顾惩
治与预防、公正与效率、刑罚
手段与非刑罚手段的协调性。
不仅关注醉酒危险驾驶犯罪
的刑罚惩治，也注重因醉驾构
成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等更严重犯罪
的刑罚惩治。坚持综合治理，
运用刑罚手段惩治醉驾的同
时，也重视源头治理、综合施
策，协同党政机关、行业协会、
企事业单位以及公民个人，齐
抓共管、群防群治，共同做好
各环节的预防、治理工作。

据新华社、央视新闻、公
安部网站

“醉驾”查处，从重从宽有新规
“两高两部”印发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

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
驶刑事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将于2023年12月28日起施行。

《意见》规定了因酒驾、醉驾曾受过处罚等十五种从重情节，规定了一般不适用缓刑的十种
情形，对存在发生交通事故、行为危险性大以及主观恶性深等情形的，从重处理；对醉驾同时构
成交通肇事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并从严追究刑事责任。《意见》明确，醉驾
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定罪免刑；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按照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意见》建立健全醉驾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完善刑事司法
与行政执法相互衔接、梯次递进的酒驾醉驾治理体系，有利于更好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
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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